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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视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 

项兆伦 

    我们有个感觉，就是农村土地问题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研究县乡

政府治理结构，有必要研究政府在征地问题上的行为。 

    一、土地征用产生了大量社会矛盾 

    1987 年到 2001 年的 14 年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3394.6 万亩，其中 70%以上是征地。

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1997 年到 2010 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土地控制指标是 2950

万亩，而 1997 年到 2001 年，已占用了 1351 万亩，占控制指标的 45.8%。据《21世纪我国耕

地资源前景和保护对策》，从 2011 年到 2030 年，我国年均建设占用耕地将不低于 180 万亩。

按照前两个资料计算，在 2001 年到 2030 年，我国建设占用耕地将超过 5450 万亩。这是建立

在依法用地基础上测算出来的，还不包括突破指标、违法征地，如一些地方自己卖地。根据

卫星遥感资料，前 10 年违法用地的数量大体占用地总量的 20%到 30%。如违法用地得不到控

制，我国建设占用耕地至少要 6000 万亩到 7000 万亩。 

    1、大量征地造成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据 16 个省的初步分析，这些省从 2000 年到 2001

年，就有 236 万农民失去或减少土地。按平均每亩地 1.4 人测算，在 2001 年到 2030 年的 30

年间，仅由于依法征地，全国失去或减少土地的农民将超过 7800 万人。 

    2、法定的征地补偿不足解决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的长远生计。土地法规定对农民的征地补

偿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属物和青苗补偿费。这些补偿费按补征地前土地 3 年

平均产值的 10到 16 倍计算。如前 3年亩均产值为 800 元，则补偿费为 8000 元到 12800 元，

不及普通公务员 1 年的工资收入。但就是这样低的补偿费，大量的建设项目，特别是基础设

施项目，取的是最下限，而且到农民手里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法律规定，征地补偿

费中直接拨给农民的只有地上附属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是给集体经济组织的，安置

补助费是给接收单位的，没有接收单位的农民才发给安置补偿费。农民拿得少，还有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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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是层层克扣。 

    3、绝大部分征地项目只给农民发一点安置补偿费，让他们自谋出路。90%以上征地项目

都是货币安置。发达地区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郊区、还有基础设施项目，一般只

有几千元甚至几百元。湖北襄荆高速公路荆州段，给农民的安置补助费是 500 元一亩。像这

样的货币安置等于没有安置，被征地农民面临失地又失业的危险。 

    4、在大批农民失地失业的同时，不少地方的圈地热还在持续。不少地方城镇建设扩张无

度，开发区、大学城遍地开花。开发区除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有旅游度假区、

民营经济开发区、外商投资区、科技园、工业园等。有一个乡，既有开发东区，又有开发西

区。有的地方的开发区，工商企业没几家，歌舞厅、洗头房倒有一大片。大学城，以前面积

只有几平方公里，现在动辄几十平方公里。 

    5、不少地方热衷于低进高出，以地生财。低价征地，高价出让，已成为地方政府创造政

绩、部门改善福利的捷径。1998 年全国出让土地 930.93 万亩，出让金收入 507 亿，其中纯

收入 249 亿。征地费用中，政府的各种税费很重，有土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耕地占

用税、新耕地开发建设基金、地税、征地管理费、异地勘察费、植被恢复费、基础设施配套

费，有的地方还有教育附加费、规划选址费、水利基本建设费等。各种税费占征地成本的 72%。

有些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占财政收入的 35%左右，有的地方高达 60%。黑龙江省鸡西市征地费

用每平方米 12.16 元，出让时商业用地每平方米 570 元，住宅用地 122 元，工业用地 114 元。

农民说这是拿我们的命根子来发财。 

    二、征地失控的原因 

    征地失控，农民权益受到广泛损害，既有机制的原因，又是体制的弊端。从根本上说，

是没有解决好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 

    1、征地、供地双轨制，鼓励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多征多占。用地主体多元化以后，土地

供给相应从无偿划拨改为有偿使用，近几年又采取了拍卖的形式。用地改市场经济办法了，

但征地制度没有改，这就给以地生财创造了条件。地用得越多，收费越多，出让金越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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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利益就越大，部门的福利也越好。因此现行的土地管理机制就是鼓励多用地。一些人天

天爬起来，就打土地的主意。因为土地太便宜了。 

    2、土地管理法的缺陷，给乱占乱用土地提供了方便。 

    （1）没有给征地的目的范围做出明确的界定。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

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施征用。但土地管理法对公共利益这个要害问题没有进行必要的阐

述和界定，而是进一步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

土地。而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原来属于农民集体的土地。

这就在客观上将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征地从公共设施、公用事业扩大到了包括非公共利益建

设在内的所有用地项目。事实上现在的征地项目早已远远超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从 16个省

的征地情况看，交通能源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占 52%，经济适用房、市政公用设施占 12%，工商

业、房地产占 22%，其他还有乡里征地占 14%。好多地方工商业用地占了 50%左右。而铁路、

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实际上也是以盈利行为目的。对以盈利为目的的征地，一亩地仅付几千

元，农民实在想不通。 

    （2）征地补偿办法不合理。一是标准过低；二是测算依据不合理；三是分配也不合理。 

    （3）失地农民的安置责任不明确。1953 年第一个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还是以民为本

的，它规定：凡是征地，必须对土地被征用者的生产和生活妥善安置，如一时安置不了，等

妥善安置后再行举办或另外择地举办。如征地涉及拆迁人数超过 300 人的，要报大区行政委

员会批准，还要召开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当地政府还必须负责帮助农民解决继续生产

所需土地，或协助安排就业，不得使其流离失所。1982 年的征用土地办法也有类似规定。但

新的土地管理法把这些简化成一句话：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支持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

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这种简化削弱了征地单位对失地农民安置的责任。不少地方反映，

让失地农民自谋出路这种一脚踢做法，就是在新土地法实施以后盛行起来的。 

    （4）程序上忽视农民的意愿。没有把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作为用地前必须落实的一个必

要条件。新土地管理法把审批权上升了，但与此同时，有两个要害问题没管住：一是用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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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没管住；二是农民的补偿安置工作没管住。土地管理法还有条规定，

就是征地如果有争议，可向上反映，但征地补偿安置的争议不影响土地征用方案的实施。这

就是说，不管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出路有没有解决，不管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会造成什么影响，

都可以先征用。 

    （5）土地管理法与宪法有冲突，本身也有内在矛盾。 

    3、农村土地征用很少体现我们党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的基本原则。 

    不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不管是土地流转还是土地征用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把

一家一户的农户作为主体。土地征用拿走的是一家一户的地，拆的是一家一户的房子，影响

的是每一个被征地农户的生计，但不管拿去干什么，补偿费给多少，失地农民怎么安置，都

不跟一家一户的农民商量。 

    不尊重农民的集体土地权利。农村的土地到底是谁的，农民跟集体是什么关系，集体土

地跟国家土地是什么关系，这些事很多人没搞清楚。征地动辄推掉几个村，农民的 30年承包

权还算不算？ 

    为了农民的长远生计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不能再走牺

牲农民、剥夺农民的路子。在加快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征用应当有利于富裕农民，

应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应当让农民分享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 


